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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BE_8B_E6_c122_481774.htm 当前，法律服务业虽

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

表现在数量、质量和形象三个方面：数量方面，法律服务还

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服务的领域和服务的对象需

要增加；质量方面，法律服务立法滞后，管理体制不健全，

律师事务所、公证处以及基层法律服务所内部运行机制还不

完善，执业环境和条件需要进一步改善；形象方面，法律服

务行业诚信缺失、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

，严重地损害了法律服务业的形象。具体说来： （一）律师

队伍素质、服务质量尚需提高，执业环境还需改善。其一，

律师事务所大多规模小、人员少、业务能力弱、创新能力不

足，缺乏规模化、专业化的律师事务所。其二，律师综合素

质不够理想，缺乏懂外语、懂政治、懂经济、懂外贸的复合

型人才；整体看律师学历层次偏低，研究生、双学位以上学

历者较少。其三，律师业务领域太窄，还是以传统诉讼业务

为主，非诉讼业务也仅限于法律顾问、代写法律文书、非诉

讼调解等等。其四，执业环境不尽人意，会见难、阅卷难、

调查取证难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律师执业权利得不到应

有的保障。其五、行业内部、所内、律师之间的分配机制还

不完善，处于无序状态。 （二）基层法律服务力量薄弱。基

层法律服务机构改制后被推向市场，因竞争加剧，不少法律

服务人员流失，现有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比改制前已减少

许多；多数基层法律服务所办公条件较差，设备陈旧，缺乏



必要的交通、通讯工具；基层法律工作者整体学历层次较低

，个别人员素质不强，能力不足，提供的一些服务还不能够

让群众满意；少数法律服务所内部制度不健全，管理意识淡

薄，整体意识不强，缺乏凝聚力，很难向规范化、规模化方

向发展，一些从业人员甚至处于半饥饿状态之中。 （三）法

律援助工作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压力。第一，现行的法律援助

机构和人员编制不能适应工作需求，难以满足广大法律援助

申请人的需要。第二，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多数地方财政

拨款偏低，如有的县人口120多万，但法援经费仅2万元或4万

元，正常的运作都不够。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助偏低，有

的地方以法律援助是律师的义务为由还不给补助，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承办人员提供援助的积极性和服务质量。第三，法

律援助法律、法规不健全。虽有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

但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缺乏必要的地方性法规，有的地

方虽然有省级条例，但大多是国家法援条例的翻版，在实践

中不得不靠一些随意性较大的文件来充当法援审查依据；配

套法律法规少，以至于虽有无偿服务的律师，但却因无钱支

付立案、鉴定等费用使受援人合法权益仍然得不到保障，最

终使法律援助工作仍难以全面铺开。第四，各级法律援助机

构基础薄弱，办公条件差，缺乏必要的交通、通讯设备等。 

（四）法律服务市场混乱，违规执业、诚信缺失的现象较为

突出。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

是我国法律服务市场的主体，其它任何机构、组织和人员未

经批准都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当前法律服务市场

混乱主要表现在与律师业务有关的有偿法律服务领域：其一

是不合法的服务机构，如部分政法部门离退休人员组成的法



律服务处，社团组织成立的有偿法律咨询等。其二是不合法

的服务主体从事有偿法律服务，没有取得执业证书的人冒充

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从事法律服务；一些人名义上以

公民个人代理身份办案，实际收费。其三是违规执业现象严

重。部分法律服务人员不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欺骗当

事人、垄断案源、贿赂司法人员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社会

法律援助机构以法律援助为名，实际上从事有偿法律服务；

部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超越执业范围，违规执业等。 上述

困难和问题，在全国来看还是不平均的，存在着东西差异、

南北差异、沿海和内地差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异、甚

至城市和农村的差异等等。我们只有客观评价法律服务业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才能找到存在困难和问题的根源，从而找

到解决困难和问题的方法。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构建和谐社

会，必须完善法律制度，整顿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可见，法

律服务业必须进行大力整改，在“十一五”期间要不断扩大

服务数量，努力提高服务质量，整体树立良好形象。 （作者

：张志龙，江苏徐州铜山县司法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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